
关于新增民生银行

为建信双周安心理财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民生银行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2

年

9

月

11

日起，民生银行将代理销售建信双

周安心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份额

530014

，

B

类份额

531014

）；

自

2012

年

9

月

11

日起， 投资者可在民生银行的全国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

购、赎回等业务。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概况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客户服务电话：

95568

传真：

010-83914283

公司网站：

www.cmbc.com.cn

2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

客户服务热线：

400-81-95533(

免长途通话费

)

、

010-66228000

网址：

www.ccbfund.cn

投资者通过民生银行的基金代销网点办理业务时， 请按照各代销网点的具体规定执

行。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证券代码：

000756

编号：

2012-21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所属香港公司

增持公司

H

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称

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

"

新华制药

"

）于

2012

年

9

月

7

日接到实际控制人华鲁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华鲁控股

"

）所属维斌有限公司（

WELL BRING LTD

，香港）通知，维斌有限

公司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系统增持了新华制药部分

H

股。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至

2012

年

9

月

6

日维斌有限公司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系统

购入新华制药

H

股

4,584,000

股， 占新华制药已发行

H

股的

3.06%

， 占新华制药已发行总股份的

1.002 %

。

维斌有限公司是华鲁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SHANDONG GROUP LTD

，香港）全资子公

司。华鲁集团有限公司是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增持前华鲁控股通过全资子公司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直接控股

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166,115,720

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36.32%

，华鲁控股通

过维斌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6,200,000

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1.36%

，本次

增持后华鲁控股通过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176,899,720

股， 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

股份的

38.68%

。

二、后续增持计划

在本次增持

H

股后，华鲁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

增持不超过新华制药已发行总股份

2%

的新华制药

H

股股份。

上述增持行为没有违反《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

华鲁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406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

2012-026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董事徐开阳先生的报告，徐开

阳先生于

2012

年

9

月

6

日在减持公司股票过程中，出现短线交易的情形。本次买卖行为发生

当日，徐开阳先生即向公司董事会报告了相关情况，并积极配合本公司调查及处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违规买卖股票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徐开阳先生于

2012

年

9

月

6

日在二级市场卖出公司股票

187,000

股， 卖出

股票平均价格为

8.06

元

/

股； 同日，又录入买入指令，徐开阳先生买入公司股票

13,000

股，

买入股票平均价格为

8.07

元

/

股，此操作构成了短线交易。 当日，徐开阳先生由二级市场又卖出

本公司股票

13,000

股，卖出股票平均价格为

8.08

元

/

股，与当日买入行为又构成一次短线交

易。徐开阳先生由于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所形成的事实违反了《证券法》第

47

条的规定。该条

规定：

"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

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

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

二、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徐开阳先生第一次短线交易未产生收益（卖出均价为

8.06

元

/

股，买入价为

8.07

元

/

股），

第二次短线交易亦未产生收益（买入均价为

8.07

元

/

股，卖出均价为

8.08

元

/

股

,

共成交

13,000

股，收益

130

元，上缴公司）。

徐开阳先生已深刻认识到了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 并就本次短线交易股票行为向广大

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同时承诺在未来六个月内不再买卖公司股票。另外，徐开阳先生表示

今后一定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审慎操作，在证券交易系统操作过程中谨慎确认。并

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有关规定，勤勉尽责，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杜绝此类事

项的再次发生。为引以为戒，公司已经向其他公司董事、监事、高管重新重申相关规定，同时再

次提醒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操作下单时，应审慎、细致、严谨，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进行股票交易。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和培训，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此为鉴，认真

学习并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本公司有关规定，勤勉尽责，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杜

绝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553 200553

证券简称：沙隆达

A

沙隆达

B

公告编号：

2012－036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7

日上午

9:00

2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93

号公司会议室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李作荣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3

名， 代表股份

122,

625,4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0.65%

。其中，

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

名，代

表股份

119,687,202

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32.89%

；

B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共

1

名，代表股份

2,938,200

股，占公司

B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28%

。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的股数

122,625,4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其中

A

股

119,687,20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2,938,2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

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0

股。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同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黄亮律师、胡礼新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 002170

证券简称

: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12-46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临时）于

2012

年

9

月

6

日

10:30

时以现场与传真相结合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

知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以邮件、电话、手机短信等方式发送。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培钊先生主

持，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9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

9

名，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董事

5

名，以传真方式

出席会议的董事

4

名。公司

3

名监事、

4

名高管和

1

名保荐代表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的审议，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撤销公司

<2012

年半年

度权益分派预案

>

决议》的议案。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

案（见

2012

年

8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

12-43

号公告），该《权益分派预案》拟定：

"

以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之日总股本

473,085,2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以未分配利润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0.6

元

(

含税

)

，共计现金分红为

28,385,112.00

元，剩余可分配利润转入以后

分配。

"

1

、撤销原因。该《权益分派预案》是依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确认的合并报表

反映的未分配利润为基础，即：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277,462,

538.38

元，其中，

2012

年

1-6

月份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1,281,705.78

元。但经审计

后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母公司的净利润为负数。因此，该预案与财政部《关于编制合并会计报

告中利润分配问题的请示的复函》（财会函

[2000]7

号）明示的内容（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公

司，其利润分配以母公司的可供分配的利润为依据。合并会计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不能作为

母公司实际分配利润的依据）不符。

2

、公司承诺。为兑现公司已经向全体股东作出的现金分红规划，公司将尽快履行子公司

的相关分红程序，并拟在不晚于本年度权益分派时以不低于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0.6

元

(

含税

)

的标准回报股东。

3

、致歉声明。因本次工作疏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向全体股东深表歉意！

二、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临时）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170

证券简称

: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12-47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于

2012

年

9

月

6

日

11:30

在公司本部科技园四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以邮件、电话、手

机短信等方式发送。 公司监事会

3

名监事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议事项如下：

一、会议以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关于《撤销公司

<2012

年半年

度权益分派预案

>

决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编制的《

2012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与财政部《关于编制合并会计报

告中利润分配问题的请示的复函》（财会函

[2000]7

号）不符，同意撤销。

二、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７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东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香港喜多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喜多来集团”）的通知，香港喜多来集团由于资金调整的原因，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出售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２

，

３８２

，

６１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８６％

，减持导致香港喜多来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

由

３０．８１１％

变动为

２９．４２５％

，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香港喜多来集团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６７ １

，

１２２

，

６１５ ０．８８８％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７．４１ ５９１

，

０００ ０．２３４％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７．４３ ６６９

，

０００ ０．２６４％

合计

１８．３７ ２

，

３８２

，

６１５ １．３８６％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香港喜多来

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７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８１１％ ７４

，

３９４

，

７７０ ２９．４２５％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８１１％ ７４

，

３９４

，

７７０ ２９．４２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股权变动情况说明：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上市时，香港喜多来集团持有我公司

３８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３５．４０９％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本公司公开增发股票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总股本

由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为

１２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本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增发

２

，

２９０

，

０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总股本增加为

１２６

，

４１４

，

１７２

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本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即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派现金

４

元），总股本增加为

２５２

，

８２８

，

３４４

股，上述股本增加导

致香港喜多来集团的持股比例摊薄为

３０．８１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香港喜多来集团减持本公司

１

，

１２２

，

６１５

股，按目前公司总股本计算，减持比例为

０．８８８％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香港喜多来集团减持本

公司

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

股，按目前的总股本计算，减持比例为

０．４９８％

，两次减持合计

１．３８６％

。

本次减持后， 香港喜多来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７４

，

３９４

，

７７０

股， 占总股本比例的

２９．４２５％

，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香港喜多来集团董事石林先生， 通过

ＲＩＣＨ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３９８

，

８０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的

０．５５３％

，香港喜多来

集团与

ＲＩＣＨ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后，本公司控股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为

２９．９７８％

二、未来减持计划

香港喜多来集团在未来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减持的股份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控股股东香港喜多来集团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后至未来六个月

内，将不再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４

、公司将督促香港喜多来集团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３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华安

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安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

Ａ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４００３６ ０４００３７

注：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９５１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２４

，

３６８

份额级别

华安安心收益

债券

Ａ

华安安心收益

债券

Ｂ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３５２

，

９０２

，

４９８．３９ ５１４

，

９５６

，

３０７．４２ ８６７

，

８５８

，

８０５．８１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

位：元）

２１３

，

５０３．３０ ２７４

，

４３４．４２ ４８７

，

９３７．７２

募集份额（单位：份 ）

有 效 认 购

份额

３５２

，

９０２

，

４９８．３９ ５１４

，

９５６

，

３０７．４２ ８６７

，

８５８

，

８０５．８１

利 息 结 转

的份额

２１３

，

５０３．３０ ２７４

，

４３４．４２ ４８７

，

９３７．７２

合计

３５３

，

１１６

，

００１．６９ ５１５

，

２３０

，

７４１．８４ ８６８

，

３４６

，

７４３．５３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份额 （单

位：份 ）

－ － －

占 基 金 总

份额比例

－ － －

其 他 需 要

说 明 的 事

项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份额（单

位：份 ）

９９５．３９ １００

，

００９．００ １０１

，

００４．３９

占 基 金 总

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１６％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

公司的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２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将于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开始办理。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

申购、开放赎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开始办理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风险提示：

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本基金初始募集净值

１

元。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低于初始面值，本基

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股票简称：华微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进一步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就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

行情况、最近

３

年现金分红金额及比例、未分配利润使用安排情况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进一步落实现金分红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通知》的要求，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现金分红的透明度，便于投资者形成

稳定的回报预期，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

议案》，对《公司章程》中的利润分配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现行《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做了如

下规定：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

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

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

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

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

公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

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二）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制订利润分配政策应关注并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根据盈利和发展需要等实际情况，在累计

可分配利润范围内制定当年的利润分配方案，主要采取现金分红的股利分配政策。除非因存

在合理及充分的理由，除非符合本章程规定的调整现金分红政策的条件且依本章程有关规定

履行相应的股东大会决策程序，否则公司当年度实现的盈利，在按照本章程规定提取法定公

积金、任意公积金后应依据本章程的有关规定进行现金分红。

（三）现金分红政策

１

、在具备下列现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

上述“年”均指会计年度。

２

、现金分红条件如下：

ａ

）股利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ｂ

）当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１

元；

ｃ

）当年每股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不低于

０．２

元；

ｄ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ｅ

）公司未发生亏损且未发布预亏提示性公告；

ｆ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

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

（四）股票股利分配条件

１

、公司可以根据年度的盈利情况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

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当报告期内每股收益超过

０．３５

元时，公司可以考虑进行股票股利分红。

２

、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足额现金分配之余，提出

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五）调整分红政策的条件

１

、公司发生亏损或者已发布预亏提示性公告的；

２

、自股东大会召开日后的两个月内，公司除募集资金、政府专项财政资金等专款专用或

专户管理资金以外的现金（含银行存款、高流动性的债券等）余额均不足以支付现金股利；

３

、按照既定分红政策执行将导致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的重大投资项目、重大交易

无法按既定交易方案实施的；

４

、 董事会有合理理由相信按照既定分红政策执行将对公司持续经营或保持盈利能力构

成实质性不利影响的。

（六）利润分配决策程序

１

、利润分配预案的制订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供给和需求

情况提出、拟订。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

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

明确的独立意见并随董事会决议一并公开披露。

分红预案应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其中应至少包括过半数的独立董事）同意并通过，方可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在审议制订分红预案时，要详细记录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

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董事会会议需

要就公司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做出决议，但注册会计师尚未出具正式审计报

告的，会议首先应当根据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报告草案（除涉及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之外的其它财务数据均已确定）做出决议， 待注册会计师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后，再就相

关事项做出决议。

董事会制订的利润分配预案应至少包括：分配对象、分配方式、分配现金金额和

／

或红股数

量、提取比例、折合每股（或每

１０

股）分配金额或红股数量、是否符合本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

策的说明、是否变更既定分红政策的说明、变更既定分红政策的理由的说明以及是否符合本

章程规定的变更既定分红政策条件的分析、该次分红预案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的分析。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出具解释性说明、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的，公司董事会应当将导致会计师出具上述意见的有关事项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状况的影响向股东大会做出说明。如果该事项对当期利润有直接影响， 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

就低原则确定利润分配预案或者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２

、利润分配预案的制定

董事会关于通过分红预案的决议公告后，经两名以上独立董事同意，独立董事可发出公

开接受股东投票委托的通知，由独立董事作为股东代理人按照股东签发的委托书的书面指示

代表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审议分红预案的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人应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鼓励股东出席会议

并行使表决权。

连续

９０

日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１％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就分红方案向股东大会提出临时

议案。

分红预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所持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通过。

确有必要对本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或既定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应当满足

本章程规定的条件，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且独立董事

要对调整或变更的理由真实性、充分性、合理性、审议程序真实性和有效性以及是否符合本章

程规定的条件等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七）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原则上每年度进

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

分红。除非经董事会论证同意，且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决议通过，两次分红间隔

时间原则上不少于六个月。

（八）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

１

）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

２

）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

３

）根据股东大会的决定提取任意公积金；

（

４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并支付股东股利，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

除外。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

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

利润弥补亏损。

（九）对股东利益的保护

１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在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

事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意见。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

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网络投票表决、独立董事公开接

受中小股东投票委托、鼓励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质询权等），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

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２

、独立董事对分红预案有异议的，可以在独立董事意见披露时公开向中小股东征集网络

投票委托。

３

、公司在上一个会计年度实现盈利，但董事会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未提出现金利润分

配预案的，应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

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４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

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

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

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

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５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

其占用的资金。

二、未来三年现金分红规划制定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分红政策和未来三

年股东回报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现金分红具体规划如下：

１

、公司将根据战略发展规划，制定合理的年度经营计划，不断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并确

保稳健的发展，为股利分配提供持续来源。

２

、公司将结合外部融资环境、公司实际情况和投资者意愿，不断完善利润分配的相关规

章制度，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

３

、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

公积金以后，在公司盈利且现金流量状况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 具体每个年度的现金分

红比例将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

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公司还将根据年

度盈利情况和现金流状况选择采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次年度股东大会将审议公司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董事会还可以根据公司盈利

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和有关条件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未来三年内，若公司净利润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在外部融资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公司将继

续保持或考虑进一步提高现金分红比例，以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

４

、公司在筹划及制定利润分配政策过程中，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及时修订、完善公司相关规章制度，并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此外，《规划》还对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周期和相关决策机制进行了如下规定：

１

、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根据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对公司正在实施的利润分配政策作出适当且必要的修改，以

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回报计划。

２

、公司董事会结合具体经营情况，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

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制订年度或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三、公司最近三年的现金分红情况及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一）最近三年的现金分红情况

单位：万元

现金分红金额（

①

） 合并报表下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②

） 现金分红比例（

①／②

）

２０１１

年

３

，

３９０．４０ １０

，

１７４．２５ ３３．３２％

２０１０

年

５７３．７６ ８

，

２４９．０９ ６．９６％

２００９

年

２

，

６０８．００ ２

，

６０３．７０ １００．１７％

合计

６

，

５７２．１６ ２１

，

０２７．０４ ３１．２６％

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

７

，

００９．０１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额占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９３．７７％

（二）最近三年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实现的利润扣除现金分红后的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公司的产业升级和产

品结构调整、技术改造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方面，以确保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升综合竞争

力，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６０３．７０

万元， 当年末剩余未分配利润

为

４３

，

１２４．２０

万元，主要用于

２０１０

年度芯片生产线扩产设备投资、技术改造以及补充日常业务

经营的运营资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净利润

８

，

２４９．０９

万元， 当年末剩余未分配利润

为

４５

，

７７３．７０

万元，主要用于

２０１１

年度芯片生产线扩产设备投资、

６

英寸芯片生产线投产后新型

功率器件产品市场开拓以及补充日常业务经营的流动资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

，

１７４．２５

万元，当年末剩余未分配利润

为

４６

，

６７７．０２

万元，计划用于新型功率器件产品市场开拓以及补充日常业务经营的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2

年

9

月

8

日 星期六

注

：

1

、

本表所列

9

月

7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2

年

9

月

7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1,705,999,001.09 0.8530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1,825,384,406.44 0.9127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1,805,511,162.63 0.9028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1,851,508,472.79 0.9258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1,663,607,830.12 0.8318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1,836,103,239.66 0.9181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1,715,706,939.47 0.8579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1,934,527,272.0100 0.9673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1,691,304,980.32 0.8457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2,133,789,945.38 1.0669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2,898,750,644.53 0.9663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2,772,055,233.2 0.9240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2,756,038,067.82 0.9187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2,449,944,225.58 0.8166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2,492,132,722.71 0.8307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2,957,978,634.19 0.9860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067,937,031.52 1.0226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2,772,281,921.13 0.9241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2,736,429,985.95 0.9121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1,988,619,526.8500 0.9943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28

基金鸿阳

1,342,127,861.17 0.6711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2,675,006,500.16 0.8917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2,782,682,324.2700 0.9276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602,984,952.40 0.8015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2,610,567,336.42 0.870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